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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

应  急  预  案

1总则

1.1编制目的

为全面提高应对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和防控的能力，做好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防控工作，及时、有效、科学地处置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保障公众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特制定本预案。

1.2编制依据

1.2.1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主席令第六十九号，2007年11月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国家主席令第九号，2015年1月1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国家主席令第八十七号，国家主席令第七十号修订，2017年6月27日）；

（4）《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号）；

（5）《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

（6）《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17号）；

（7）《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34号）；

（8）《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12〕9号）；

（9）《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公告〔2017〕11号，2018年7月26日第二次修正）；

（10）《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建设部〔2007〕第156号令）；

（11）《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31号）；

（1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环境保护部令第16号）。

1.2.2技术标准规范和其他文件

1.2.2.1技术标准规范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2）《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10）；

（3）《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773—2015）；

（4）《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技术规范》（HJ774—2015）；

（5）《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

（6）《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号）；

（7）《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指南》（环办〔2011〕93号）；

（8）《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环办〔2012〕50号）；

（9）《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推荐方法》（环办应急〔2018〕9号）；

（10）《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试行）》（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年第1号）。

按照《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编制本预案。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县辖区内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及其周边突然发生或者可能发生造成重大水污染事件，严重影响县城及各乡镇（街道）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居民饮水安全和对本地区社会稳定、政治安定构成重大威胁，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本预案所称饮用水水源地，指由市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历次批复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1.4工作原则

1.4.1预防为主、常备不懈。各有关部门积极开展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的监测监控、预测分析，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信息，

做好物资、人员、技术准备，确保有效开展应急处置。

1.4.2政府领导、统一指挥。县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指挥相关乡镇（街道）、相关部门和单位开展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1.4.3分级负责、协调配合。事件发生地乡镇（街道）和单位是先期处置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的责任主体，应做好先期处置工作。有关乡镇（街道）、部门和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密切配合，认真组织实施应急处置工作。

1.4.4以人为本、科学处置。坚持以人为本，救险先救人的原则，科学决策、指挥，采用先进技术和手段，有效开展应急处置。

2组织机构体系

2.1组织机构

在县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成立县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县应急指挥部），县指挥部由分管环保副县长任指挥长，县政府办公室、县应急管理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城市管理局、县卫生健康委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乡镇（街道）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任副指挥长。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以及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影响程度和应急处置工作需要成立的现场指挥部和应急工作组，本预案的日常管理由县生态环境局负责。

县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在县生态环境局，办公室主任由县生态环境局分管领导担任。
2.2现场指挥机构

县应急指挥部负责饮用水源一般、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成立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负责制订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组织开展污染处置、应急监测、医学救援、人员疏散、现场警戒、交通管制、善后安抚、舆论引导、事件调查等各项工作。各成员职责见附件1。
3应急响应

石柱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程序包括信息收集和研判、预警、信息报告与通报、事态研判、应急监测、污染源排查与处置、应急处置、物资调集及应急设施启用、舆情监测与信息发布、响应终止等工作内容。主要应急响应流程图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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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应急响应流程图
3.1信息收集与研判

3.1.1信息收集

信息来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途径：

（1）通过流域、水源地或供水单位开展的水质监督性监测（常规断面）、在线监测（常规和预警监控断面）等日常监管渠道获取水质异常信息，也可以通过水文气象、地质灾害、污染源排放等信息开展水质预测预警，获取水质异常信息。

（2）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可通过水源地上游及周边主要风险源监控获取异常排放信息、相关部门报告、群众举报获取事故信息。

（3）通过县人民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饮用水源地上下游相邻区县人民政府之间建立的信息收集与共享渠道，获取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3.1.2信息研判与会商

接到信息报告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第一时间开展以下工作：

（1）核实信息的真实性。

（2）进一步收集信息，必要时通报有关部门共同开展信息收集工作。

（3）信息核实汇总后，立即组织研判，若判断可能对水源地水质造成影响，立即向县人民政府汇报，建议发布预警，同时向市生态环境局报告。若已对饮用水源地水质造成影响的，建议立即启动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3.2预警

3.2.1预警分级

根据石柱县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实际，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级别由低到高分为橙色和红色两级。

橙色预警：当污染物迁移至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范围，但水源地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尚未受到污染，或是污染物已进入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应急指挥办公室研判认为对水源地水质影响可能较小、可能不影响取水时，为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当污染物已进入（或出现在）水源地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且应急专家组研判认为对水源地水质影响可能较大时、可能影响取水时，为红色预警。

3.2.2预警的启动条件

3.2.2.1橙色预警启动条件

（1）接到市局指令等信息通报后，虽污染物未迁移至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范围，但污染物已进入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经研判认为对水源地水质可能造成污染，不影响取水；

（2）在石柱辖区内，通过信息报告发现，污染物已扩散至距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的直线距离不足1km的陆域或水域；

（3）在石柱辖区内，污染物已进入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经研判认为对水源地水质影响可能较小、可能不影响取水。

3.2.2.2红色预警启动条件

（1）接到市局指令或等信息通报后，虽污染物未迁移至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的地域范围内，但污染物已进入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研判认为对饮用水源地水质有影响，可能影响取水；

（2）通过信息报告发现，在水源地一级、二级保护区内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3）通过信息报告发现，或污染物已扩散至距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的直线距离不足100米的陆域或水域；

（4）通过信息报告发现，或污染物已扩散至距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的陆域或水域，经水质监测和信息研判，判断污染物迁移至取水口位置时，相应指标浓度仍会超标的；

（5）通过监测发现，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理化指标异常；

（6）通过监测发现，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感官性状异常，即水体出现异常颜色或气味的；

（7）通过监测发现，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水面出现大面积生物死亡的，即水面出现大面积死鱼或生物综合毒性异常并经实验室监测后确认的。

3.2.3发布预警和预警级别调整

3.2.3.1预警发布

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由县人民政府及其指定部门发布或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部门发布。

预警发布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类别、预警级别

（2）事件起止时间、可能影响的范围

（3）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

（4）警示事项

根据不同的突发水环境事件类型，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对现场指挥部的成员单位，发布预警信息。

3.2.3.1预警级别调整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事态的发展和采取措施的效果，进一步研判，如需调整级别，应按照有关规定，上报县人民政府，由县人民政府调整预级别并再次发布预警信息。同时向上级人民政府或指定部门报告，必要时可越级上报。

3.2.4预警行动

发布橙色预警时，现场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组织开展预警行动。

预警行动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通知相关部门或水厂，告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通知的单位应启动本单位相关应急预案。

（2）县生态环境局、县卫生健康委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应急监测或做好应急监测准备；

（3）应急准备。按照职责，相应成员单位进入待命状态，必要时到达现场开展相关工作。

（4）舆论引导。及时准确发布事态最新情况，公布咨询电话，组织专家解读。加强相关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发布红色预警时，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组织开展应急响应工作，预警行动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下达启动水源地应急预案的命令；

（2）通知现场应急指挥部中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应急准备，进入待命状态，必要时到达现场开展相关工作；

（3）通知水源地供水单位进入待命状态，做好停止取水、深度处理、低压供水或启动备用水源等准备；

（4）加强信息监控，核实突发环境事件污染来源、进入水体的污染物种类和总量、污染扩散范围等信息；

（5）县生态环境局、县城市管理局、县卫生健康委、县水利局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应急监测或做好应急监测准备；

（6）做好事件信息上报和通报；

（7）调集所需应急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

（8）在危险区域设置提示或警告标志；

（9）必要时，及时通过媒体向公众发布信息；

（10）加强舆情监测、引导和应对工作。

3.2.5预警解除

当引起预警的条件消除和各类隐患排除后，辖区内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及供水不会受到影响时，由发布预警的单位下达预警解除指令，终止已经采取的有关行动和措施。

3.3信息报告与通报

3.3.1信息报告与通报原则及对象

（1）信息报告与通报程序原则

信息报告原则应逐级上报。特殊情况下，若遇到敏感事件或发生在重点地区、特殊时期，或可能演化为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现场指挥部应立即向上级人民政府应急组织指挥机构报告。

（2）信息报告与通报对象

经核实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综合组应向有未进入现场应急指挥部的有关部门通报。

3.3.2信息报告与通报内容程序及内容

（1）初报

①初报程序

对水源地保护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影响的按照重大(Ⅱ级)或者特别重大（I级）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程序进行上报，现场应急指挥部应向市生态环境局和县政府报告。

②初报内容

初报应报告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

（2）续报程序与内容

①续报程序

现场应急指挥部对初报时要素不齐全或事件衍生出新情况，处置工作有新进展的，要及时续报，根据情况向市生态环境局、县政府书面报告。

②续报内容

续报应当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突发环境事件有关的监测数据、发生原因、过程、进展情况、趋势分析以及采取的措施、效果等情况，附应急监测快报和监测点位分布图等。

（3）处理结果报告程序与内容

①处理结果报告程序：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进行突发水环境事件处理结果报告。

②处理结果报告内容：处理结果报告应在初报、续报的基础上，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措施、过程和结果等详细情况。

3.4事态跟踪研判

由现场应急指挥部组织开展事态跟踪研判。

事态跟踪研判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事故点下游沿河水利设施工程情况、判断污染物进入河流的数量及种类性质、事故点下游水系分布（包括清洁水情况）、距离水源地取水口的距离和可能对水源地造成的危害，以及备用水源地情况。

根据事态跟踪研判的结果，制定和动态调整应急响应有关方案、实施应急监测、污染源排查与处置和应急处置方法。

3.5应急监测

3.5.1开展应急监测程序

由县生态环境局、县卫健委、县城市管理局、县水利局牵头，开展应急监测。

事件处置初期，县生态环境局、县卫生健康委、县城市管理局、县水利局应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命令，按照各自职责，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制定监测方案、设置监测点位（断面）、确定监测频次、组织开展监测、形成监测报告，第一时间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报告监测结果和污染浓度变化态势图，并安排人员对突发环境事件监测情况进行全过程记录。

事件处置中期，应根据事态发展，如上游来水量、应急处置措施效果等情况，适时调整监测点位（断面）和监测频次。

事件处置末期，应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命令，开展跟踪监测，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提交应急监测总结报告。

3.5.2制定应急监测方案

应急监测组根据突发事件性质，征询应急专家组意见，编制应急监测方案。内容应包括：依据的技术规范、实施人员、布点原则、采样频次和注意事项、监测结果记录和报告方式等。

应急监测重点是抓住污染带前锋、峰值位置和浓度变化，对污染带移动过程形成动态监控。当污染来源不明时，应先通过应急监测确定特征污染物成份，再进行污染源排查和先期处置。

监测范围、布点、频次及监测因子按如下原则进行布置：

（1）监测范围

应尽量涵盖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范围，并包括事件可能影响区域和污染物本底浓度的监测区域。

（2）监测布点和频次

以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点为中心或源头，结合水文和气象条件，在其扩散方向及可能受到影响的水源地位置合理布点，必要时在事故影响区域内水源取水口、农灌区取水口处设置监测点位（断面）。应采取不同点位（断面）相同间隔时间采样监测方式，动态监控污染带移动过程。

①针对流动源、非点源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事发区域下游水域、下游水源地附近进行加密跟踪监测。

②水华灾害突发事件若发生在一级、二级保护区范围，应对取水口进行加密跟踪监测。

（3）现场采样

应制定采样计划和准备采样器材。采样量应同时满足快速监测、实验室监测和留样的需要。采样频次应考虑污染程度和现场水文条件，按照应急专家组的意见确定。

（4）监测项目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特征确定监测因子。

3.6事故源排查与处置

3.6.1排查对象

当水质监测发现异常、污染物来源不确定时，可由事故调查组负责开展溯源分析。

事故调查组根据应急监测确定特征污染物成份，再结合特征污染物浓度变化、释放总量、释放路径、释放时间，以及当时的水文和气象条件，迅速组织开展事故源排查。

针对不同类型污染物的排查重点和对象如下。

（1）有机类、营养盐类污：重点排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工业企业等的异常情况。

（2）营养盐类污染：重点排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工业企业、畜禽养殖场（户）、农田种植户、农村居民点、医疗场所等，调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养殖废物处理处置、农药化肥施用、农村生活污染、医疗废水处理及消毒设施的异常情况。

（3）细菌类污染：重点排查调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医疗场所等的异常情况。

（4）农药类污染：重点排查农药制造有关的工业企业、果园种植园（户）、农田种植户、农灌退水排放口，调查农药施用和流失的异常情况。

（5）石油类污染：重点排查加油站、运输车辆、运输船舶、油气管线，调查上述企业和单位的异常情况。

3.6.2切断污染源

涉事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应第一时间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切断固定的、流动的或非点源的污染源或泄漏源，若涉事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无法有效控制污染源，应将污染源信息上报应急处置组，由应急处置组组织实施事故源切断或控制。

处置措施主要采取切断污染源、收集和围堵污染物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对发生非正常排放或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的固定源突发环境事件，应尽快采取关闭、封堵、收集、转移等措施，切断污染源或泄漏源。

（2）对道路交通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流动源突发事件，可启动路面系统的导流槽、应急池或紧急设置围堰、闸坝等，对污染源进行围堵并收集污染物。

（3）对水上船舶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流动源突发事件，主要采取救援打捞、油毡吸附、拦油索等方式，对污染源进行围堵并收集污染物。

（4）启动应急收集系统集中收集陆域污染物，设立拦截设施，防止污染物在陆域漫延，组织有关部门对污染物进行回收处置。

（5）根据现场事态发展对扩散至水体的污染物进行处置。

3.7应急处置

3.7.1制定现场处置方案

现场处置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应急监测、污染处置措施、物资调集、应急队伍和人员安排、供水单位应对等。

根据污染特征，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处置措施如下。

（1）水华灾害突发事件。对一级、二级水源保护区的水华发生区域，采取增氧机、藻类打捞等方式减少和控制藻类生长和扩散；有条件的，可采用生态调水的方式，通过增加水体扰动控制水华灾害。

（2）水体内污染物治理、总量或浓度削减。根据专家技术组等意见，制定综合处置方案，经现场指挥部确认后实施。一般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扰动等物理方法，氧化、沉淀等化学方法，利用湿地生物群消解等生物方法和上游调水等稀释方法，可以采取一种或多种方式，力争短时间内削减污染物浓度。

（3）应急工程设施拦截污染水体。在河道内启用或修建拦截坝、节制闸等工程设施拦截污染水体；通过导流渠将未受污染水体导流至污染水体下游，通过分流沟将污染水体分流至水源保护区外进行收集处置；利用前置库、缓冲池等工程设施，降低污染水体的污染物浓度，为应急处置争取时间。不能建设永久应急工程的，应事先论证确定可建设应急工程的地址，并在预案中明确。

（4）取水口及水厂应急防控。一级保护区设置有视频监控系统，取水口装载自动监测装置对水质进行监控，发现水质超标后可停止取水。

（5）饮用水源深度处置。在水质受污染程度不严重的情况，采用深度处理工艺（如臭氧-活性炭技术、生物活性炭技术、膜分离技术等）对来水进行处理，确保水厂出水水质达标。

针对污染物可采取的物理、化学、生物处理技术如表1-2所示。

表1—2适用于处理不同超标项目的推荐技术

	超标项目
	推荐技术

	浊度
	快速砂滤池、絮凝、沉淀、过滤

	色度
	快速砂滤池、絮凝；活性炭吸附；化学氧化预处理：臭氧、氯、高锰酸钾、二氧化氯

	嗅味
	化学氧化预处理：臭氧、氯、高锰酸钾、二氧化氯、活性炭

	氟化物
	吸附法：氧化铝、磷酸二钙；混凝沉淀法：硫酸铝、聚合氯化铝；离子交换法；电渗析法

	氨氮
	化学氧化预处理：氯、高锰酸钾；深度处理：臭氧-生物活性炭

	铁、锰
	锰砂；化学氧化预处理：氯、高锰酸钾；深度处理：臭氧-生物活性炭

	挥发性有机物
	生物活性炭吸附

	三氯甲烷和腐殖酸
	前驱物的去除：强化混凝、粒状活性炭、生物活性炭；氯化副产物的去除：粒状活性炭

	有机化合物
	生物活性炭、膜处理

	细菌和病毒
	过滤（部分去除）；消毒处理：氯、二氧化氯、臭氧、膜处理、紫外线消毒

	汞、铬等部分重金属（应急状态）
	氧化法：高锰酸钾；生物活性炭吸附（部分去除）

	藻类及藻毒素
	化学氧化预处理：除藻剂法、高锰酸钾、氯；微滤法；气浮法；臭氧氧化法


3.7.2现场处置

现场应急指挥部应根据污染特征，结合专家意见，尽快制定现场处置方案，针对以下情景建议开展如下处置措施：

（1）现场应急指挥部组织应急专家组制订综合治污方案，采取拦截、导流、疏浚等形式防止水体污染扩大；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氧化还原、中和、去污洗消、临时收贮、转移异地处置、临时改造污染处置工艺或临时建设污染处置工程等方法处置污染物。必要时，要求其他排污单位停产、限产、限排，减轻环境污染负荷。

（2）采用监测和模拟等手段追踪污染物扩散途径和范围；

（3）立即组织县生态环境局与相关部门开展监测、调查工作，查明涉事单位，确定污染物种类和污染范围，随时掌握并报告事态进展；

（4）指令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应急状态，对于陆地污染物，采用强行止漏法、疏散法和窒息吸附法控制泄漏源，控制泄漏源后可采取围堤堵截或挖掘沟槽收容泄漏物，覆盖减少泄漏物蒸发，稀释，吸附、中和、固化泄漏物，并最终进行污染物收集，防止污染蔓延扩散；

（5）加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力度；

（6）水厂立即采取停止取水、减压供水、改路供水、加大投药量深度处理，启用备用水源，并加强事故泄漏污染物监测，分级启动应急供水预案。无备用水源地区，使用应急输供水车等设施保障居民用水。

3.7.3供水安全保障

当出现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供水保障组应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可能影响取水口的时间，及时采取深度处理、低压供水或启动备用水源等应急措施，并加强污染物监测，待水质满足取水要求时恢复取水和供水。无备用水源的，应使用应急供水车等设施保障居民用水。

3.8物资调集及应急设施启用

应急物资、装备由应急物资保障组进行统一调配。

3.9舆情监测与信息发布

舆论引导组负责及时按规定通过新闻媒体发布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处置的相关信息，监控、引导社会舆情。

现场指挥部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应第一时间通过政府发布新闻通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借助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多种途径，运用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向社会发布突发环境事件有关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发布内容包括事件原因、影响区域、已采取的措施及成效、公众应注意的防范措施、热线电话等。

3.10响应终止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终止应急响应。

（1）进入水源保护区陆域范围的污染物已成功围堵，且清运至水源保护区外，未向水域扩散时；

（2）进入水源保护区水域范围的污染团已成功拦截或导流至水源保护区外，没有向取水口扩散的风险，且水质监测结果稳定达标；

（3）水质监测结果尚未稳定达标，但根据应急专家组建议可恢复正常取水时。

由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发布响应终止，终止已经采取的有关行动和措施。

4后期处置

4.1善后处置

应急状态终止后，后期现场清理和污染物处理(包括核、化学、生物污染等)，由各相关部门组织专业队伍实施，防止次生、衍生和耦合事件发生。同时，应根据实际情况，继续进行环境监测和评价工作，直至其他补救措施无法继续进行为止。

4.2调查处理

应急救援工作结束后，要开展事故调查，一般、较大饮用水源环境事件，由县政府或县政府有关部门负责调查处理，对事发企事业单位、应急救援过程中相关单位和部门的履职情况进行调查，发现违纪行为的，按照规定处理；发现违法行为的，由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发现犯罪行为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调查结果应及时通报有关部门单位。 

4.3总结评估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于事件处置结束后负责编制涉及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总结报告，并按程序上报相关部门。县应急指挥部组织专家及有关部门对饮用水突发环境事件的起因、性质、影响、经济损失、责任、经验教训和恢复重建等问题进行调查评估，并据此对应急管理工作制度进行修订完善，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4.4社会救助

社会、个人和国外机构向受灾人员捐赠的资金和物资，由县政府统一接收，并按规定加强管理和监督。

5应急保障

5.1应急装备和物资贮备

根据全县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性污染事件应急处置的需要，有关部门要根据各自的职责，提供相应的物质保障：配置技术先进的预警监测、监控设备。通过自动监测系统、远距离视频监控系统对饮用水水源地的水文、水质、气象及其变化情况进行全面的监控。建立快速反应的信息沟通和指挥平台，保证预警信息畅通。贮备足够的应急处置所需物品，做好自来水深度处理的物质准备工作。

5.2应急队伍建设

组建一支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性污染事件预警和应急队伍。成

员由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专家组成。

通过讲课、操作演练和模拟演习等培训，提高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性污染事件应急处置专门人员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应急处置的能力。培训内容主要为有关法律、法规；各类相关应急预案；应急处置程序及其运行；应急处置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应急处置报告的编制和上报程序等。

5.3通讯与信息保障

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公共信息网络，建立完善的信息处理系统、信息传输系统和指挥协调系统。

5.4资金保障

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指挥部及有关部门根据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需要，提出项目支出预算报县财政部门审批后执行，用于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性污染事件预警系统建设、运行和应急调度、处置。

5.5宣传与演练

相关部门要通过各种媒体、各种途径向社会公众进行广泛的环境保护知识宣传，提高公众预防和应对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性污染事件的能力。

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组织各成员单位进行联合演练，各成员单位根据各自的应急预案做好本部门的应急演习，以确保本预案能有效发挥作用。

6附则

6.1预案制订与解释

本预案由县生态环境局负责制订与解释。

6.2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石柱县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石柱府办发〔2017〕163号）同时废止。

6.3预案更新

本预案按相关规定进行修订。

根据处置实际，适时对本预案进行重新评估并予以完善。

附件：1．石柱县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应急工

　　　　 作组及成员单位职责

2．石柱县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通讯录

3．石柱县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队伍及应

急专家通讯录
附件1

石柱县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应急工作组及成员单位职责

一、应急指挥部职责

石柱县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由分管副县长任指挥长，县政府办公室、县应急管理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城市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乡镇（街道）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任副指挥长。县指挥部主要职责：组织、协调、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传达贯彻执行县委、县政府有关指示、命令；向县委、县政府报告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情况和应对情况；组织调度有关队伍、专家、物资、装备；决定对事故现场进行封闭和对交通实行管制等强制性措施；发布事件有关信息。
二、应急处置工作组职责
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应急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应急供水保障组、应急物资保障组、应急专家组、综合协调组、事故调查组、善后工作组、舆论引导组。

（一）应急处置组由县生态环境局牵头，县卫生健康委、县应急管理局、县水利局、县城市管理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农业农村委、县消防救援支队、属事属地镇街等单位构成，主要职责：

1．负责组织制定应急处置方案；

2．负责现场污染物消除、围堵和削减，以及污染物收集、转运和异地处置等工作。

（二）应急监测组由县生态环境局牵头，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县城市管理局、县水利局、县卫生健康委事发单位和现场指挥部确定的其他部门等单位构成。主要职责：

1．负责制定应急监测方案；

2．负责在污染带上游、下游分别设置断面进行应急监测；

3．负责应急期间的水源地、供水单位和管网末梢水的水质监测。

（三）应急供水保障组由县城市管理局牵头，县水利局、水源地所在乡镇（街道）、供水公司及下属水厂等单位构成。主要职责：

1．负责制定应急供水保障方案；

2．负责指导供水单位启动深度处理设施或备用水源以及应急供水车等措施，保障居民用水。

（四）应急物资保障组由县应急管理局、事发地乡镇（街道）、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及相关部门牵头，县财政局、县商务委、县经济信息委、县交通局、事发地乡镇（街道）等单位构成。主要职责：

1．负责制定应急物资保障方案；

2．负责事故现场及周边地县的道路警戒、控制和保护，维护现场秩序，保障社会秩序稳定。

3．负责调配应急物资、协调运输车辆；

4．负责协调补偿征用物资、应急救援和污染物处置等费用。

（五）应急专家组由县应急救援专家组成。主要职责：为现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持。

（六）综合协调组由县政府办公室、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管理局牵头，县水利局、供水单位、事发单位和现场指挥部确定的其他部门等单位构成。主要职责：

接收上级部门的指示和意见，传达应急指挥部指令，报告事故应急处理情况，协调有关应急处置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

（七）事故调查组由县生态环境局牵头，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事发地政府、属事部门等单位参加。主要职责：

负责调查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原因、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等情况，并向县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县委、县政府及上级事故调查组、有关部门报告。依照有关规定开展事件调查，督促事件责任方或水利管理部门开展环境损害评估。

（八）善后工作组由事发地政府牵头、属事部门等相关单位参加。主要职责：

对伤亡人员及家属开展补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工作；做好污染损害赔付及灾民安抚工作。

（九）舆论引导组由县委宣传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主要职责：

负责及时按规定通过新闻媒体发布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处置的相关信息，监控、引导社会舆情。

其他部门职责

医院主要职责：负责制定医疗救援应急工作预案，储备相应的急救医疗器材和药品；加强医护人员相关急救知识培训；组织调配应急救援医务人员、医疗器材、急救药品；组织现场救护及伤员转移；统计伤亡人员情况。

自来水厂主要职责：负责制定供水服务工作应急预案；落实停止取水、启动深度处理设施和切换备用水源等应急工作安排。

污水处理厂主要职责：负责制定污水处理工作应急预案；确保事故发生时污水处理厂运行正常和事故废水排入时尾水能够达标排放。
三、成员单位职责
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单位：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管理局、县交通局、县公安局、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县水利局、县委宣传部、县发展改革委、县财政局、县经济信息委、县农业农村委、县城市管理局、县商务委、县民政局、县住房城乡建委、县卫生健康委、县市场监管局、县林业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综合应急救援队、县气象局，及各乡镇（街道）、各供水企业有关负责人为成员。各成员单位职责如下：

县政府办公室：统筹协调全县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与先期处置；汇集、研判、上报信息；根据授权发布预警信息；启动相关的应急预案。

县生态环境局：发挥运转枢纽职责，负责统筹协调一般、较大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处置，传达指令；负责对违法排污造成的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进行调查处置；协助有关部门对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进行调查处理；提出预警建议，并根据市政府（县政府）授权发布预警信息，提出污染控制建议，组织专家指导开展现场污染物消除及修复工作，做好污染态势监测，按程序向市生态环境局或人民政府报告或通报事件相关信息。涉及跨界污染的，协调相邻区县环保部门互通入境、出境断面水质异常情况，并提请做好污染处置准备。

县应急管理局：指导做好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工作，组织指导协调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引发的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引发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协调做好应对工作；参与危险化学品事故引发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并通报危险化学品事故相关情况；组织调拨救灾物资及协调有关专业队伍开展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抢险救援。

县公安局：负责组织开展危险货物（含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等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应急处置现场警戒、人员疏散、交通管制、社会治安秩序维护、舆情监控应对工作；负责相关道路交通事故原因调查及责任认定，会同生态环境部门开展次生的水源地突发环境污染事件调查处理工作，并对涉嫌构成环境污染犯罪的单位、个人依法进行立案查处。
县交通局：负责组织相关下属单位开展危险货物（含危险化学品、危险固体废弃物）等水路、公路运输事故、港口码头危险货物事故、船舶海损事故及船舶污染物排放引发的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以及应急处置；负责应急处置期间交通管制和救援物资设备运送、危险物品转移等运输保障工作；协助做好有关人员疏散或隔离工作；会同生态环境部门开展有关交通事故引发的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调查处理工作。

县水利局：负责组织、协调因洪涝灾害、水利工程调度引发水源地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和应对工作；提供事发水源地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对工作所需水文水利资料；负责备用饮用水水源建设和调度；提供应急保障供水工程技术支持，做好应急供水保障工作。配合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工作；参与预测污染扩散，负责流域流量控制和监测；对具有农灌功能的水源地，在应急期间暂停农灌取水。
县委宣传部：牵头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指导有关部门牵头做好新闻通稿起草工作，视情向媒体发布；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现场新闻媒体接待和服务工作。
县农业农村委：负责农业面源、渔业养殖造成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和调查处理工作；对农作物、水产养殖、水生野生动植物和渔业生态功能受损情况及原因进行调查处理；协助做好农村地县突发事件的善后处理工作。
县卫生健康委：负责管网末梢水水质应急监测，确保应急期间居民饮水卫生安全；开展出厂水、末梢水、临时供水水质监测；组织医疗救护，对事发现场和可能受到污染的县域实施卫生防疫。
县城市管理局：负责对水厂水质进行检测和监测，负责对水质事件进行调查、取证、分析、评估；负责进入水厂现场进行检查、水质抽样检测并提供水质报告，负责协调和指导供水单位做好涉及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的相关工作，确保城市供水正常运行。

县经济信息委：督促电力、通信、燃气等单位做好应急保障工作。

县财政局：根据有关规定安排应急工作所必需的通讯和信息化设备、监测仪器、防护用具、应急交通工具等经费，确保重、特大涉及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预防、监测、处置等工作的正常进行，并监督资金的使用。

县商务委：为应急处置提供物资保障，做好生活物资的储备、调拨和供应工作。
县民政局：负责根据事故危害和受损害程度，做好符合救援条件的困难群众的生活救助工作；配合做好死亡人员的遗体处理工作。

县消防救援大队：在参与处置化学品爆炸等特种灾害事故，参与易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等事件现场抢险时，防止有毒有害消防废水流入外环境引发次生的水源地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做好水源地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对准备。

县综合应急救援队：组织有关专业队伍开展突发环境事件抢险救援。

县气象局：负责及时做好突发污染事故现场抢救气象信息提供、发布等工作。
乡镇（街道）：协助、配合各应急救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负责先期处置，按规定迅速上报；负责所辖区域事故发生地群众的稳定、疏散、宣传、解释、安抚及善后工作，负责组织当地的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处置工作。

事发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管理及供水单位：协助、配合各应急救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提供饮用水源信息，负责组织实施紧急启用备用水源；负责紧急制定或调整自来水供应应急具体方案并组织实施；落实自来水供应水源，根据供水管网布局，合理调配供水管网压力；负责紧急实施或调整应急送水、集中供水方案，负责帮助落实送水和集中接水地点，组织用水发放，维护好现场秩序；调集应急送水车辆，将自来水送达各无水小县适当地点，及时向无水小县居民发出通告；协助卫生部门做好人员救治工作和卫生监测、疾病控制工作；负责做好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时供水控制、合理调度分流等工作；参与事故现场的救援工作，为事故救援提供人力支持，储备应急救援人力；负责先期处置，按规定迅速上报。
附件2

石柱县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处置单位通讯录

一、县级有关部门

	序号
	单    位
	值班电话

	1
	县政府办公室
	73332012

	2
	县委宣传部
	85009329

	3
	县生态环境局
	73376369

	4
	县应急管理局
	73325500

	5
	县公安局
	73334020

	6
	县经济信息委
	73332025

	7
	县农业农村委
	73332167

	8
	县民政局
	73332145

	9
	县财政局
	73327155

	10
	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73378418

	11
	县人武部
	87964740

	12
	县城市管理局
	73376067

	13
	县交通局
	73332261

	14
	县水利局
	73325736

	15
	县商务委
	73336215

	16
	县卫生健康委
	73332124

	17
	县市场监管局
	73332132

	18
	县林业局
	73332176

	19
	县气象局
	73378308

	20
	县消防救援大队
	73326119

	21
	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73333036


二、各乡镇街道

	序号
	单    位
	值班电话

	1
	南宾街道
	73332218

	2
	万安街道
	73200955

	3
	下路街道
	73348002

	4
	西沱镇
	73361218

	5
	黄水镇
	73391001

	6
	悦崃镇
	73381001

	7
	临溪镇
	73355121

	8
	马武镇
	73301010

	9
	沙子镇
	73311001

	10
	王场镇
	73366001

	11
	沿溪镇
	73367001

	12
	龙沙镇
	73385001

	13
	鱼池镇
	73384001

	14
	三河镇
	73372075

	15
	大歇镇
	73373001

	16
	桥头镇
	73387001

	17
	万朝镇
	73371001

	18
	冷水镇
	73397001

	19
	黄鹤镇
	73302001

	20
	枫木镇
	73396001

	21
	黎场乡
	81501001

	22
	三星乡
	73340055

	23
	六塘乡
	73342001

	24
	三益乡
	73386001

	25
	王家乡
	73350001

	26
	河嘴乡
	73351001

	27
	石家乡
	73395001

	28
	中益乡
	73317001

	29
	洗新乡
	73304777

	30
	龙潭乡
	73305001

	31
	新乐乡
	73304001

	32
	金铃乡
	73314001

	33
	金竹乡
	73304121


三、公共单位

	序号
	单    位
	值班电话

	1
	县电信公司
	73338000

	2
	县移动公司
	81500157

	3
	县联通公司
	87961303

	4
	县供电公司
	73336006

	5
	县人民医院
	73332712

	6
	县中医院
	73326000

	7
	县民生燃气公司
	73333333

	8
	县石油公司
	73332904

	9
	县科能天然气公司
	73377166

	10
	县水利水电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73336739




附件3

石柱县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救援队伍和专家通讯录

应急救援队伍通讯录

	队伍名称
	类型
	层级
	应急值班

电话
	常驻地

	县消防救援大队
	应急

救援
	国家综合性
	73319677
	石柱县

楼房湾

	县武警中队
	驻石

部队
	国家
	73323479
	石柱县

南宾街道双庆社区

	县民兵应急连
	民兵
	县级
	87964740
	石柱县

南宾街道

	县综合应急救援支队
	应急

救援
	县级综合性
	73325456
	石柱县南宾街道

楼房湾

	县森林消防专业队
	森林

防灭火
	县级
	73338119
	石柱县

菜地坝

	县道路抢险保通和运输应急保障队
	道路救援处置
	县级
	73329337
	石柱县南宾街道

	县环境应急服务队
	环境污染处置
	县级
	73376675
	石柱县南宾街道

楼房湾

	县市政应急保障队
	市政应急处置
	县级
	73376227
	城南路4号

	县燃气应急保障队
	燃气应急处置
	县级
	73333333
	三环路南滨尚城

	县饮用水源抢险队
	饮用水源应急处置
	县级
	73342021
	石柱县龙池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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